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于公司提供对外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

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行业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文）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

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

《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，认为： 

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，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资

信评级。故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，同意本次对外担保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独立董事：骆家駹、樊高定、文宗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4月 19 日 

 


	一、关于公司提供对外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



